


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，履约保证金不退还给乙方， 作为违约金支付给甲方，

六、 乙方须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全新、 未使用过的， 并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

家技术质量规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、 规格、 性能和技术规范等要求。 甲方按检验

标准自己检验结果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的检验结果，发现货物的数量 、

质量、 规格与合同不符； 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， 证实货物存在缺陷，包括潜在的

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， 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。 乙方在收到

通知后7天内应免费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。 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7天内没

有弥补缺陷，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， 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

担。

七、 货物运抵现场后，甲方应在7日内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，如果货物的

质量、 规格、 数量、 重量等与合同不符，甲方有权拒收。 在质量保证期内证实货

物存有缺陷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， 甲方有权在期限内向

乙方提出退货、 更换、 按质论价、 扣 收质量保证金或索赔，

八、 招投标 (询价、 谈判) 文件等 (含澄清、 补充通知、 供应商承诺)均构

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， 彼此相互解释，相互补充，

九、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引起争议，供需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 则提

交睢宁仲裁委员会仲裁， 其裁决为终局裁决。

十、 本合同一式 四 份，双方盖章、 签字后生效。 甲、 乙双方各执壹份， 壹

份送县政府采购中心备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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